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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醫 

我國環境法醫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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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環保先進國家為有效打擊環境污染犯罪與落實環境污染稽查工作，

正積極發展科學性之環境法醫以鑑定污染來源、時間與範圍，以作為後續污染責任

釐清、法庭訴訟、仲裁與賠償之客觀科學調查技術，使得環境法醫成為打擊環保犯

罪與執行環境污染稽查之重要利器。我國為有效打擊環保污染犯罪與落實污染稽查

工作，亦積極進行環境法醫之建置工作，以遏止各種環保不法事件之發生。本文將

介紹環境法醫之內容以及我國環境法醫之發展現況與未來趨勢供各界參考，進而促

進我國環境法醫之發展、強化環境污染稽查工作，以提供國人優質寧適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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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具有獨特之海島型生態系，加上自然資源缺乏、天然災害頻傳以及

環境負荷沈重等因素，使得台灣地區珍貴之生態環境面臨重大的威脅。為保護台灣

地區敏感、特殊且脆弱之生態環境，有賴於環境教育之普及、政策制度之完善、污

染防治技術之強化以及污染稽查取締之落實等工作之全方位發展，以提供國人舒

適、優質之環境。  

我國已擬具環境教育法（草案），將透過學校、政府機關、事業以及團體等

途徑，建立正確之環境倫理觀念，以促使全民參與環保工作，達到預防環境問題發

生之目的；同時，政府機關亦積極訂定各式環保法令、鼓勵綠色生產以及從事各項

永續發展等預防性工作，使得環保觀念與措施無形地融入民眾生活之中；另一方

面，隨著污染控制技術不斷創新與改良，使污染物得以妥善處理而降低其對環境之

影響。然而，在先天地狹人稠之限制條件下，易造成民眾生活區域與工業區比鄰、

未保有適當之緩衝區域，甚至”家庭即工廠”等情形而影響民眾生活作息，以及近年

來在國人知識水準與所要求之生活品質不斷提昇等情況下，使得公害陳情案件有逐

年增加之情形（環保署 , 2003） [1, 2]；此外，各項環保法令之執行、污染控制與處

理設施之監督等各項環保工作，皆有賴於第一線污染稽查取締工作予以落實，而污

染稽查取締亦為民眾對於政府環保施政滿意度之主要判別依據，因此突顯環境污染

稽查取締工作在環保工作之重要性與特殊性。  

實際上，環境污染稽查取締工作往往需要耗費大量人力、物力與時間始能展

現成效。過去台灣地區因廢棄物處理容量不足，或不肖業者為節省成本而產生一連

串非法棄置廢棄物事件，常因缺乏科學性調查方法與證據下，無法有效追查出污染

來源；另一方面，環保單位在污染案件之訴訟過程中，常因缺乏科學性證據及相關

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而不予起訴，使得打擊環境污

染犯罪之公權力伸張受阻。  

為 有 效 追 查 污 染 來 源 ， 並 提 供 科 學 性 證 據 以 利 於 法 律 訴 訟 以 及 未 來 污 染 賠

償，係仰賴一科學性、系統性之調查程序予以執行，而環境法醫即以專業之科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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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行污染源鑑定、發生原因之剖析、污染特性之評估以及責任歸屬等工作，以作

為後續法律訴訟與求償之依據，故環境法醫實為環境污染稽查取締工作之重要利

器。因此，我國可參考環保先進國家積極建立環境法醫之相關工作，使污染事件之

調查、採樣、分析及鑑定等程序科學化與制度化，並輔以嚴謹之法律訴訟程序，以

利行政機關執行污染稽查取締與司法機關之判決，進而有效打擊環境污染事件之發

生與維護環境公平與正義。  

二、環境法醫之內容 

2.1 環境法醫之定義  

環境法醫（Environmental Forensics）係指一種由分析化學、大氣化學、環境

傳輸與宿命、電腦模式模擬、地質化學、毒理學、水文學、健康風險評估以及環境

法律等技術性學科所組合而成之系統性調查方法，以判定污染物之來源、洩漏時

間、分佈範圍以及潛在責任團體（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ies, PRPs），即是指

當環境遭污染時，提供作為法庭訴訟、仲裁與賠償之客觀科學調查技術  [3, 4, 5]。簡

言之，環境法醫即是一門”訴訟科學”。  

環境法醫發展距今已約 20 餘年，其最初目的為區分環境中石油碳氫化合物產

品。近年來，環境法醫已成功的發展利用各種科學技術，進行石油碳氫化合物之化

學指紋分析（chemical fingerprinting）以及污染物於環境中之傳輸與宿命模式模擬

[6]。環境法醫可針對常見之環境污染問題提供科學性解答，包括：  

• 是誰造成污染？  

• 何時發生污染？  

• 如何發生污染？(例如是意外洩漏？還是例行作業所造成？) 

• 污染範圍之大小？  

• 污染清除所需的成本為多少？   

• 相關團體之責任與賠償應如何分配計算？  

由於環境法醫係針對法庭上所辯論之各項環境爭議問題進行科學性調查，因

此必須依據各項基礎科學以建構環境法醫之調查工作。典型的環境法醫探討空氣、



80 我國環境法醫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水、土壤及生物等環境介質中的污染物來源、傳輸、宿命以及對於人體健康與環境

之影響，含括下列領域：  

• 分析化學：化學分析技術之建議與分析結果之解析  

• 水文地質學：土壤與地下水之物理、化學與微生物特性以及對污染物之潛在

作用。  

• 大氣化學：污染物於大氣中之形成、轉換、傳輸與宿命。  

• 微生物學：各種微生物作用對污染物之影響。  

• 毒理學：污染物對於人體健康與環境生態之危害性。  

• 傳輸與流佈評估：污染物於各種環境介質中之移動、分配與轉換等評估。  

• 風險評估：透過對污染物毒性、暴露濃度與暴露等方式以評估污染物對人體

與環境潛在風險。  

• 其他：例如空照圖判讀、製程分析、統計分析以及電子犯罪調查等。  

環境法醫除需各項科學技術進行污染源鑑定之外，亦需法律、會計與保險等

專門領域之支援，以利後續法律訴訟與損害賠償等相關事宜。  

2.2 環境法醫技術簡述  

常用之環境法醫技術包括：空照圖判讀、製程分析、添加劑分析、化學指紋

分析、模式模擬以及文件調查等方式  [3, 4, 7]，茲簡述如下：  

1.空照圖判讀（aerial photography）  

空照圖判讀係經由專業人士利用特定場址之歷年空照圖與各式影像紀錄，

辨別儲油槽、明渠、排水溝、掩埋場、建築物等設施之地表排放情形，據以鑑

定污染物排放來源與時間。  

2.製程分析（manufacturing activity analysis）  

由於各產業或各廠商於生產過程中具有其獨特之製造流程、操作技術與使

用原料，使得不同事業或廠商所製造之產品與產生之廢棄物具有其事業或廠商

所特有之組成特性，可進一步作為追查污染來源之依據。一般而言，製程分析

係將環境中污染物之化學組成特徵與各廠商於製造過程所使用之原料、添加劑

以及廢棄物等特徵進行比對，輔以製造過程之標準作業程序或操作手冊，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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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釐清污染物與潛在責任團體之關聯。  

3.添加劑分析（additives analysis）  

油品與含氯有機溶劑常因個別使用目的而混入特定之添加劑，例如：高級

汽油中添加四乙基鉛（ tetraethyl-lead, TEL）以抑制引擎震爆與增加汽油辛烷值；

無鉛汽油中添加甲基第三丁基醚（methyl tertiary-butyl ether, MTBE）以增加汽

油中的氧含量以降低一氧化碳排放量；三氯乙烷（ trichloroethane, TCA）中添加

1,4-dioxane，以防止鋁、鋅、鐵等金屬表面產生腐蝕。因此，當油品或含氯有

機溶劑洩漏至環境時，可利用添加劑之獨特代表性作為污染物洩漏時間之判定

與污染源鑑定之依據  [4]。  

4.化學指紋分析（chemical fingerprinting）  

當原油洩漏時，原油中的石油碳氫化合物將因揮發、溶解、吸附、化學沈

澱、生物分解、光氧化以及傳流等風化作用之交互影響下，造成其濃度與組成

產生極大之變化而異於原始組成特性，造成判斷分析上的困難。化學指紋分析

技術係利用石油碳氫化合物經風化作用後，針對特定物種（如：飽和碳氫化合

物、PAHs、BTEX）或生物記號（biomarker）之比例仍維持固定之特性，進行

油品組成、種類篩選以及特定來源記號等分析，以有效鑑定如原油、柴油、汽

油、航空用油、船舶用油及瀝青等石油碳氫化合物之來源。若掌握充分之洩漏

資訊，更可進一步區分該污染事件係屬單一洩漏事件、連續洩漏事件或多重洩

漏事件。  

5.同位素分析（ isotopic analysis）  

石油碳氫化合物於進入環境後，將因各種風化作用使其特性（如濃度、物

種組成）異於原始特性。雖然化學指紋分析法可針對特定物種之比例進行污染

來源鑑定，但對於環境中如汽油等輕質石油碳氫化合物，將因風化作用使主要

物種迅速消失；此外，環境中重質石油碳氫化合物，則會在氣相層析儀之圖譜

上產生未分解複雜混合物，皆使化學指紋分析方法無法以特定物種之比例進行

污染源鑑定分析。另一方面，環境中所存在之污染物係由污染者排放而來抑或

因自然界各種作用所造成（如：地質特性、生物分解），並無法以傳統化學分

析方法予以釐清，造成污染源鑑定上之困難，而同位素分析法則可有效解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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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分析上所遭遇之問題。  

同位素係指原子核內質子數相同而中子數不同的核種，例如氫有三種同位

素：1H、2H 和 3H。有些同位素相當安定，不會放出輻射能而稱之為穩定性同位

素（如 2H、13C、37Cl ），可利用其作為環境污染來源鑑定之依據；有些同位素

在原子核發生蛻變時，會放出游離輻射能而稱之為放射性同位素（如 3H、14C），

可利用其作為年代測定。由於污染物因不同形成作用或製造過程而有其特定之

同位素比例，且當污染物進入環境後，污染物之同位素比例並不因蒸發、溶解

與吸附等非生物作用而改變） [8]，故可有效鑑定污染來源。至於污染物在生物

作用下，因同位素之原子量較相同原子之原子量為大而具有較大之鍵結能量（例

如：13C－O 之化學鍵能較 12C－O 之化學鍵能為高），造成生物將先破壞鍵能

較低之一般原子鍵結，留下鍵能較強之同位素鍵結，形成生成物之同位素比例

較原始污染物之同位素比例為低，剩餘污染物之同位素比例較原始污染物同位

素比例為高之情形，可評估以生物整治法（bioremediation）與自然衰減法（natural 

attenuation, NA）整治污染場址之成效。目前已有相關專家學者利用碳同位素

（13C/12C）  [9]、氫同位素（2H/1H）） [10]、氧同位素（18O/16O）  [11]、氯同位素

（ 37Cl/35Cl）  [12]以及鉛同位素（ 206Pb/207Pb）  [13]等方式分別對原油、三氯乙烯

（ trichloroethene, TCE）以及鉛等所造成之污染進行污染來源鑑定與生物整治成

效評估，並推展至 PAHs、BTEX、VOCs、MTBE、高級 /無鉛汽油以及含氯有機

溶劑等常見環境污染物進行污染來源鑑定。  

6.模式模擬  

一般常利用傳輸模式與分解模式進行污染來源與洩漏時間之推估。傳輸模

式係依據污染物進入地下環境後，利用已知或假設之水文地質條件與污染物特

性，計算污染物進入土壤或地下水之時間，進而推估污染來源及污染範圍；分

解 模 式 係 利 用 污 染 物 進 入 環 境 後 ， 因 風 化 作 用 造 成 特 定 物 種 比 例 隨 時 間 而 變

化，據以推測污染物洩漏時間。一般常作為石油碳氫化合物洩漏時間推估之分

解模式包括：Pristane/Phytane（Pr/Ph ratios）以及 BTEX ratios。  

7.文件調查  

在環境污染事件調查工作中，除了進行採樣及分析外，對於文件資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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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調查亦相當重要。文件調查之內容包括：實驗分析紀錄、儀器校正紀錄、現

場作業紀錄、運送紀錄、通聯紀錄、影像紀錄，甚至廠商之間所開立的發票或

收據等各式電子及非電子資料，皆可透露重要資訊以作為污染調查之佐證。特

別是實驗室進行污染物之實驗分析時，常將實驗儀器設備連接至電腦以記錄原

始數據，並經由整理後產生分析報告。隨著電腦、軟體與網路等科技迅速發展，

許多資料以電子方式予以紀錄，因此在電子資料之紀錄、運算、整理及分析等

過程中，有無人為或非人為因素所造成不合理之結果為調查重點而突顯出電子

資料之蒐證分析之重要性。  

環境法醫之各種鑑定技術主要目的為鑑定污染來源、污染時間以及污染範

圍，以作為日後法庭訴訟、判決以及損害賠償之基礎與依據。為審慎確定污染

來源，於分析鑑定時應使用多種鑑定技術予以確認，同時各種鑑定技術必須獨

立執行，並將所得結果與其他鑑定技術結果進行交叉比對與各式科學性驗證，

以確定污染來源，避免因各鑑定技術未保持獨立運作，造成一旦最終鑑定結果

被推翻而引發所有鑑定技術無效之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進而影響污染來

源之追查與責任追究。  

三、我國環境法醫發展現況與挑戰 

3.1 相關單位與組織  

目前環保署並未如美國環保署專門以環境法醫與環境犯罪調查等專業技術執

行污染犯罪調查工作之犯罪執行、法醫暨訓練處  [14]，而將相關工作由各業務單位

依權責辦理，茲簡述如下：  

1.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係綜理我國環境保護相關事物，主要與環境法醫相關之單位及其工

作包括：  

(1)管制考核及糾紛處理處  

管考處主要與環境法醫有關之業務為公害糾紛處理與鑑定，包括公害糾

紛處理法規之立法與修訂以及建立公害糾紛調處裁決機構及主動紓處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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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同時積極研發及推廣如地理資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與遙測等鑑定技

術、建立公害鑑定技術資訊系統、環境監測系統與專家人才資料庫等，以有

效處理公害糾紛事件，其公害糾紛鑑定技術與處理經驗皆屬於環境法醫追查

污染源之範疇。  

(2)環境督察總隊  

環境督察總隊下設有北、中、南三區環境督察大隊，主要執行環境污染

源稽查 /調查、污染防治（制）執行之協調監督、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之

污染調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緊急措施、列管及整治之協調監督事項、

協 同 環 保 警 察 取 締 環 保 犯 罪 案 件 以 及 樣 品 檢 驗 等 工 作 ， 為 實 際 執 行 污 染 調

查、取締工作之重要單位。因此，環境法醫為環境督察總隊執行污染稽查取

締之重要工具。  

(3)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主要辦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之法規建制、人員訓練，進行污染場址調查、監測、查證、公告、列管、控

管及整治等事宜，建立緊急應變處理體制與相關資訊提供，以及辦理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之追討與訴訟。因此，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所需

之調查、污染場址整治、法律訴訟與損害賠償等處理程序，業已建立一套完

整之流程。因此，對於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案件之來源鑑定、責任歸屬與損害

賠償計算等工作，皆有賴於環境法醫據以執行而予以完成。  

(4)環境檢驗所  

環境檢驗所主要負責環境檢測業務規劃管理、檢測方法開發、技術建立、

樣品分析、訂定檢測方法、提升檢測技術能力以及確保檢測數據之品質，同

時管理公民營環境檢測機構與支援輔導各級環保機關環境檢測工作，以作為

改善污染、重大污染案件處理及施政決策等工作執行之依據，而各項檢驗技

術與方法均為建立環境法醫之重要基礎，因此環檢所為建立與執行環境法醫

鑑定技術之核心單位。  

(5)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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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保 護 人 員 訓 練 所 主 要 工 作 為 辦 理 各 級 環 保 機 關 、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事業機構以及其他環保相關團體之人員訓練，並針對各項環境保護專責

人員辦理一般專業訓練、行政效能、電腦、事業在職與證照等訓練，培育環

保專業人才以促進訂定先進之環保政策、提昇污染防治技術以及落實稽查管

制與輔導改善等工作，同時培養各式環境法醫所需之專業人才。  

(6)法規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之主要工作為制定合乎時宜之環保法令，並提供執行環保法

律所需之法律建議及解釋，以兼顧政府公權力與人民權益。此外，由於環境

法醫為一訴訟科學，因此從最初之污染調查工作至最終之法律訴訟程序，皆

有賴於法律專業意見以確保各程序之適法性與完備性。  

除上述直接執行或參與之單位之外，如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空保處、

水保處與毒管處等單位皆設有業務所需之資料庫，而監資處亦設有環境資料

庫與環保地理資訊系統，使得各資料庫可提供環境法醫進行鑑定污染源所需

之各類資訊。  

2.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  

有鑒於不肖業者及個人為牟取暴利而非法棄置廢棄物或私設棄置場所，造

成民眾健康與生態環境之危害，然而在環保人員進行稽查取締或民眾檢舉類似

案件時，常有遭業者恐嚇、威脅之情形，嚴重影響執法人員公權力之執行以及

居民生命安全；同時，環保稽察人員於稽查污染事件時因不具司法人員身分，

在污染稽查請檢警配合易失去時效性，無法及時掌握相關證據，使得查緝重大

污染及環境犯罪成效不彰。因此環保署與警政署共同合作成立環保警察隊，以

協助環保稽查人員執行環保法令、排除稽查障礙、取締違反環保法令事件等工

作，以防止與查察各式環境犯罪事件之發生。  

至於民間組織機構部分，工研院環安中心長期執行不明廢棄物非法棄置場

址以及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場址之調查與清除工作，同時建立石化業等事業之廢

棄物特性資料庫與污染源查證技術，並實際應用於污染來源查證工作，為國內

具有環境法醫能力之民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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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關法令  

目前我國環保法令對於污染申報、稽查、查證、鑑定以及損害賠償等相關工

作分別於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理法、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與公害糾紛處理法等法規中有詳細規定，茲簡述如下：  

1.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二十二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者，應於規定期限內

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連續監測其操作或空氣污染物排放狀況，並向主管機

關申請認可…….前二項監測或檢驗測定結果，應作成紀錄，並依規定向當地

主管機關申報。  

第四十三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檢查或鑑定公私場所或交通工具空氣

污染物排放狀況、空氣污染收集設施、防制設施、監測設施或產製、儲存、使

用之油燃料品質，並命提供有關資料。  

第八十條  

空氣污染物受害人，得向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鑑定其受害原因；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查明原因後，命排放空氣污染物者立即改善，

受害人並得請求適當賠償。  

2.水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條  

事業應採行水污染防治措施；其水污染防治措施之適用對象、範圍、條件、

必備設施、規格、設置、操作、監測、記錄、監測紀錄資料保存年限、預防管

理、緊急應變，與廢（汙）水之收集、處理、排放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條  

水污染受害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鑑定其受害原因；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

機關查明後，命排放水污染物者立即改善，受害人並得請求適當賠償。  

第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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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水體發生污染事件，主管機關得命污染行為人，限期清除處理，屆期

不為清除處理時，主管機關得代為清除處理，並向其求償清理、改善及衍生之

必要費用。  

3.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六條  

各級主管機關、執行機關或協助執行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港

口、其他場所或登臨船舶、海洋設施，檢查或鑑定海洋污染事項，並命令提供

有關資料。  

第三十四條  

污染損害之賠償請求權人，得直接向責任保險人請求賠償或就擔保求償

之。  

4.廢棄物清理法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自行或委託執行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

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檢查、採樣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或再利用

情形，並命其提供有關資料；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車持有載明廢

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理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檢查。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理下列

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率，以網路傳輸方式，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  

第三十七條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錄妥

善保存三年以上，以供查核。  

5.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定期檢測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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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品質狀況，其污染物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應採取必

要措施，追查污染責任，並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為下列查證工作，並

得命場所使用人、管理人或所有人提供有關資料。  

第二十五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防止土壤及地下水受污染污

染土地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致其土地公告為整治場址者，就各級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條及第十六條規定支出之費用，與污染行為人負連帶清

償責任。污染土地關係人依前項規定清償之費用及依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六

條第三項支出之費用，得向污染行為人求償。  

第四十七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致他人受損害者，有重大過失之污染土地關係人應與污

染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污染土地關係人依前項規定賠償損害時，對污

染行為人有求償權。  

6.公害糾紛處理法  

第二十四條  

調處委員會得請求有關機關協助調查證據。前項調查證據行為，非法院不

得為之者，得請求法院為之。受請求之法院，關於調查證據，有受訴法院之權。 

第二十五條  

調處委員會為判斷公害糾紛之原因及責任，得委託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其

他有關機關、機構、團體或具有專業知識之專家、學者從事必要之鑑定。其鑑

定費由政府先行支付，如經確定其中一造當事人應負公害糾紛責任時，由該當

事人負擔之，並負責返還政府。  

綜上可看出，我國空、水、廢、海洋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公害糾紛等

法規中，已要求事業單位應定期監測、檢驗、紀錄與申報其污染排放情形，有助於

主管機關掌握事業污染排放特性以及建置污染鑑定所需之環境污染物資料庫；此

外，主管機關可派員至事業機構進行污染檢查、查證與鑑定等工作，而受害者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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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主管機關進行污染鑑定，以作為後續損害賠償之依據。  

此外，素有「環境憲法」或「環保法規母法」之稱的「環境基本法」，亦於

第三十三條明確揭示中央政府應積極建立污染鑑定技術及舉證之教育訓練與研究

發展等工作，以公正客觀之科學鑑定與舉證方法處理各種環境糾紛案件。由以上說

明可得知我國在環境法醫所需之環境污染物資料庫建置以及進行污染源追查與鑑

定所需之相關法規制度已建置完備。  

3.3 當前問題與挑戰  

我國在環境法醫所需之相關環保法令已建置完備，充分賦予主管機關進行污

染鑑定所需之權利與義務。然而，在實際執行環境法醫之工作上，仍面臨諸多挑戰。

一方面，國內已發現 175 處非法棄置場址，但由於現場物證資料不齊全與蒐證困

難，且受限於國內缺乏環境污染物資料庫與先進之鑑定技術，使得污染源追查工作

受阻，而無法順利進行後續起訴與求償等事宜；此外，對於大型都市垃圾焚化爐鄰

近區域居民血液中戴奧辛濃度偏高 [15]，是否是受到焚化爐所排放廢氣所影響或是

其他因素所造成？如高雄市高度工業化都市其戴奧辛主要來源係為都市垃圾焚化

爐、醫療廢棄物焚化爐、電弧爐或是機動車輛所排放之廢氣？中石化安順廠鄰近居

民是否受該場址之影響而導致居民罹患癌症 [16]？針對民眾所關切此等與日常生活

密切相關之污染來源問題，環境法醫可提供科學性證據予以解答，但政府單位如何

能在最短時間內建立精確、有效之環境法醫體系，以迅速追查、釐清污染來源並解

除民眾心中疑慮，為目前發展環境法醫最迫切之首要問題。  

另一方面，以某加油站漏油案為例，倘若發生洩漏區域內兩座加油站在使用

同石油公司油品且皆發生儲油槽洩漏以及位於相同地下水流方向等情形下，相關單

位是否具備足夠能力，以鑑定污染來源以及分擔計算個別之污染責任與賠償金額？

另以民眾檢舉南崁舊溪遭人傾倒污染物，其污染物是否出自於某公司所有之案例觀

之，顯現出我國對於事業或廠商廢棄物組成特徵之掌握以及鑑定能力仍有不足，而

無法提出強而有力之科學證據以確定污染來源；同時，對於環保單位與某公司分別

以不同時間之樣品作為其證據，顯見在舉證過程中仍缺乏規範雙方進行採證之標準

作業程序。此外，僅以污染物之組成分析作為來源認定而未有其他獨立證據予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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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或佐證（例如：相關通聯紀錄、進出管制紀錄、監視錄影紀錄、隨車紀錄等文件

資料），對於目前無法以廢酸液之組成分析作為來源之證明情況下，將造成後續訴

訟程序之困難，亦顯示目前污染調查程序之周延性仍有待加強。綜上，可歸納出我

國在環境法醫發展之問題包括：  

1.缺乏環境法醫所需之人力與教育訓練  

在政府人力精簡與優退等方案施行下，造成環保機關人力逐漸流失，且無

法大量引進具有新穎技術之年輕人才，進而降低整體環保人力之質與量；同時

因環境法醫係屬新興發展之綜合性技術學門，國內目前屬於初步發展階段，因

此對於鑑定技術與制度設計之相關專業人才及教育訓練仍十分缺乏。此外，在

我國環保訴訟案件中，常因環保稽查人員對於法律認知有限或未依照法律程序

執行稽查取締、調查、採樣、分析及鑑定等工作，以及司法人員對於污染（物）

排放特性、調查、採樣、分析與鑑定等專業技術背景之欠缺，形成污染稽查取

締以及訴訟過程之瑕疵，而大幅降低打擊環境污染犯罪之成效，顯見環保與司

法人員對於法律及環保專業之在職教育訓練仍有待加強。  

2.缺乏先進之化學性與非化學性調查鑑定技術  

污染稽查工作仍著重於有無從事「污染行為」，即以特定污染物之排放濃

度是否超過法規標準作為認定方法，缺乏以先進之鑑定技術、儀器設備及制度

化作業流程所構成之科學性證據，以鑑定出不明或多重污染來源。同時，追查

污染源之方式仍著重於化學性調查與鑑定分析而欠缺文件調查、空照圖比對等

非化學性調查鑑定技術證據，使得當化學性鑑定分析證據無法證明污染源時，

在缺乏非化學調查與鑑定分析證明與佐證下，將造成後續訴訟過程之困難。  

3.尚未建立完備之環境污染調查、採樣與鑑定等標準作業程序  

對於環境污染事件之調查、蒐證、採樣與鑑定等程序，仍缺乏具體、完整

之標準作業程序，亦缺乏各式污染案件之操作指引，僅有參考性質之「環境保

護業務稽查督察作業參考手冊」，造成環保單位於實際執行污染稽查時無一致

性之標準流程與規範，而遭到外界質疑以及司法單位無法以此評判。  

4.外界對於環保單位污染分析結果之公信力仍有疑慮  

由於缺乏各種污染調查、採樣與分析鑑定等標準作業程序以及民眾主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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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作用下，以環保單位之檢驗分析結果作為政府相關設施所造成之污染事件或

執行事業污染稽查取締之處分依據，常遭外界批評有「球員兼裁判」之嫌，而

無法取信於民。  

5.現有各環境資料庫尚未整合以及環境污染物資料庫尚未建立  

各主管機關或業務單位皆有其特定用途之資料庫，然而各資料庫之間並未

進行資料庫之資料及介面整合與共享，且格式亦缺乏一致性，亦未與地理資訊

系統結合以提供有效資訊，造成於稽查疑似造成污染之事業時，無法同時獲得

綜合性資訊；此外，環境資料庫僅能可提供各事業或廠商有關製程之基本資料

（如製造流程、使用原料、廢棄物質與量等）以及各區域環境特性等資訊，但

仍缺乏環境污染物資料庫以提供各事業或廠商所具備之代表性或指標性污染物

資訊以及其在環境中流佈等相關資訊與特徵，而無法與污染現場之污染物特徵

進行比對以而追查污染來源，使得污染調查工作受到相當限制。  

為有效打擊環境犯罪與查緝國內非法棄置事件之發生，環保署於民國 92 年

6 月成立「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推動小組」，訂定「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建

置綱要計畫」，預計以三年時間完成「指紋追查環境建構」、「鑑定技術建立」

與「案例追查驗證與人員訓練」等計畫。其中，「案例追查驗證與人員訓練計

畫」更納入「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環境法醫學案例實證計畫」中 [17]，

將進行中石化安順廠污染專案調查計畫、鋼鐵冶煉業集塵灰指紋比對追蹤實例

計畫以及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調查等實際案例之驗證，以釐清相關疑慮與追查

相關團體之責任，並建構完善之環境污染追查、驗證與鑑定體系，滿足我國對

於環境法醫之高度期望與需求，使我國在環境污染犯罪之調查取締工作邁向新

的里程碑。  

四、我國發展環境法醫之願景與展望 

4.1 我國發展環境法醫之 SWOT 分析 

為追查國內非法棄置之來源以及釐清民眾對於環境污染事件之疑慮，國內應

儘速建立科學性之環境法醫鑑定技術，並結合相關法令制度、行政組織與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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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建構一全方位之環境法醫體系，以滿足民眾對於環境污染事件迅速妥適處

理之期待性。因此，以 SWOT 分析檢視我國目前環境法醫相關鑑定技術、法令制

度、行政組織以及人力資源所存在之優勢與缺點，以及面臨之潛在發展機會與威

脅，並針對缺失與威脅提供建議與看法，以利於未來順利推動環境法醫相關工作，

遏止環境污染犯罪事件之發生，其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我國環境法醫體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弱點（Weakness） 

1.相關環保法令已建置完成，充分提供執行環境法醫

相關工作所需之法令依據。 

2.環保單位已具備處理環境污染事件所需之採樣分

析技術、環境資料庫、執行人力以及相關經驗。 

3.已納入環保署「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中，

將投注相當人力、物力及財力以積極進行建立環境

污染物指紋資料庫、鑑定技術與人才培訓等工作，

成為未來環保工作之發展重點。 

4.借由引進新穎技術與觀念以及相關訓練，可提升環

保人員之素質與激勵工作士氣，進而有效打擊環保

污染事件。 

1.目前對於污染稽查取締與鑑定仍以污染物種與濃

度作為判定之依據，缺乏先進之環境法醫技術以釐

清多重或不明污染來源。 

2.各 環 境 資 料 庫 之 間 尚 未 完 成 資 訊 共 享 與 介 面 整

合，亦缺乏污染鑑定所需之環境污染物資料庫。 

3.污染稽查取締、蒐證、採樣、分析與鑑定等流程尚

未建立嚴謹之標準作業程序。 

4.缺乏環境法醫所需之專業技術、人才與教育訓練；

同時，環保稽查人員對於稽查取締、蒐證舉證、檢

驗鑑定、移送程序、應訊交互詰問等程序之認知仍

有不足。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制定透明化、科學化與標準化之調查與鑑定程序，

有利於污染事件之追查與責任釐清，滿足民眾對污

染事件迅速妥適處理之期待性，進而維護社會公平

正義。 

2.與環境教育、政策制度與污染防治技術等措施密切

配合發展，可建構完善之優質環境，以提昇民眾對

於整體環境之滿意度。 

3.符合環保先進國家對環境議題之發展趨勢，使我國

進入高度環保科技發展國家之林。 

4.發展環境法醫技術與培育相關人才，可促進檢驗分

析、工程顧問、遙測探測及學術研究等產業之技術

升級，並與法律、會計、保險等領域異業結合，更

可提升企業與國家之競爭力。 

1.環境法醫之發展與處理速度遠不及於污染發生與

犯案手法翻新之速度，且建置完善之環境法醫體

系，有賴於相當人力、物力、財力與時間進行建置、

維護及更新，難於短時間內顯現具體成果，易使民

眾懷疑環境法醫之成效。 

2.以環保單位之鑑定分析結果作為政府環保設施污

染事件或執行事業污染稽查取締之處分依據，民眾

仍有「球員兼裁判」之疑慮。 

3.污染源追查與起訴仍以污染物化學分析結果為主

要依據，缺乏獨立之文件資料、通聯紀錄、財務狀

況等非化學性之調查工作予以配合，使得以污染物

化學鑑定分析無法證明污染來源時，難以成功起訴

之困境。 

4.由於環境法醫係屬訴訟科學，因此對於不具理工背

景 之 司 法 人 員 能 否 充 分 瞭 解 污 染 案 件 之 發 生 原

因、調查程序及鑑定結果，將影響訴訟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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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我國發展環境法醫之願景與展望  

經由 SWOT 分析我國目前環境法醫相關工作之發展情形，針對所存在之缺點

以及面臨之威脅提出個人拙見，以期順利推動我國環境法醫制度體系之發展，包括： 

1.積極建置環境法醫相關鑑定技術與資料庫  

各式環境法醫鑑定技術與資料庫為建構環境法醫之重要基礎，因此透過積

極發展各式鑑定技術與資料庫，方能使環境法醫相關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在鑑

定技術方面，目前政府機關與民間檢測機構已具備污染物分析之能力，因此應

積極發展與建立化學指紋分析與穩定性同位素分析等先進化學性鑑定技術與設

備，以及影像判讀、遠距遙測與模式模擬等非化學性鑑定技術，以提供完整、

充分之證據；在資料庫建置方面，除了將各單位環境資料庫進行格式統一、介

面整合、資料共享以及嚴謹之 QA/QC 外，針對常發生之非法棄置案件、重大環

境污染案件以及污染性較大或民眾所關心之相關行業，依重要性逐年建置、更

新維護其使用原料、製程、產品、廢棄物與鑑定指標（marker）等資訊，並與

各式環境資料庫、地理資訊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結合，構成環

境污染物資料庫以完整提供事業製造與污染排放特性等污染調查所需資訊，以

有效進行污染追查、法律訴訟與損害賠償事宜。  

2.吸引高科技人才與落實在職人員之教育訓練  

環境法醫係為新興發展之綜合性科學領域，使得相關人才引進以及在職教

育訓練顯得格外重要。在人才引進方面，環保與司法單位可與教育部合作，設

計以公費留考方式挑選國內優秀人才赴環保先進國家進修環境法醫相關技術與

制度，以及培養專業之跨領域人才（例如：工程技術、科學、法律、會計、保

險等），並將國外之技術、經驗、制度以及資源引進國內，進而建立前瞻性之

環境法醫體系；同時，針對現行環保與司法人員積極進行在職教育訓練，持續

精進環保人員對於產業製程、污染調查方法、分析鑑定技術等本職學能。另一

方面，由於環境法醫即是一門訴訟科學，故可透過環保署訓練所開辦之各式法

律課程，加強環保人員對於相關法律之瞭解與應用，特別是與公害糾紛有關之

相關法律規定，便可由「環境公害司法實務班」之辦理，以提昇環保人員司法

知能，強化檢驗鑑定、移送程序、應訊交互詰問之技巧與能力；至於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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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透過如司法官訓練所「環保公害糾紛處理實務研究班」之開設，以利於其

對科學化調查程序、採樣、分析鑑定等過程之瞭解，促進環保與司法單位之交

流合作，建立綿密之網絡以共同打擊環境污染犯罪。此外，環保與司法單位應

積極參與世界環保先進國家所辦理之相關訓練課程、參觀訪問以及研討會，以

促進我國與環保先進國家接軌及交流、有效掌握環境法醫之最新發展趨勢與脈

動。  

3.強化環境污染稽查工作之執行  

有鑑於地方環保單位在人力、經費與技術能力不足等因素限制下，似可考

慮地方環保單位著重於例行性之一般事業污染稽查取締工作，而環保署環境督

察總隊可在檢驗所鑑定技術與訓練所教育訓練之配合下，成為以環境法醫相關

技術執行重大環境污染稽查、非法棄置調查等工作之主力單位。因此，應積極

強化督察總隊對於環境污染事件調查、蒐證、採樣、分析、鑑定以及法律訴訟

之能力，並制定破案獎金以激勵環保人員士氣，使環境督察總隊具備環境法醫

能力以執行跨區域污染調查、重大污染與非法棄置追查等第一線工作。  

同時，應儘速建立環境污染案件調查、蒐證、採樣、運送、保存、分析、

鑑定、損害賠償計算與法律訴訟等制度化標準作業程序以及各式污染案件處理

之參考指引，使環保單位執法有所依據、司法單位審理有所判別，以利於未來

在訴訟過程中進行技術與法律之答辯；強化各種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計畫中有關

蒐證、責任釐清與損害賠償之機制；檢討與改善遭法院不起訴或撤銷之環境污

染案件所存在之問題；對於非化學性之調查與鑑定方式（例如：各式文件調查、

影像分析等）應予以強化，避免化學性分析無法有效舉證而造成訴訟之困難外，

更可以非化學性調查鑑定結果以促使污染事證更臻完備；除強化中央與地方之

環保單位共同打擊環境污染犯罪之能力外，亦積極與內政（含警政）、法務與

財政等各部會之通力合作，以有效打擊環境污染犯罪之發生。  

未來在環境法醫之發展上，預計將會有以下趨勢而值得密切注意，包括：  

1.非化學性調查與鑑定技術之重要性日益增加  

過去，以化學分析污染物種類與濃度即可作為污染稽查取締之依據；現今，

為因應多重污染來源與非法棄置事件追查工作之複雜性與困難性，正積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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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利用化學指紋分析與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法等先進之化學鑑定技術予以釐清。

然而，隨著環保犯罪手法日益翻新，若僅以化學性調查與鑑定方法已無法提供

完整之污染犯罪證據。因此，未來在發展環境法醫所需之技術上，除有賴於化

學指紋分析法、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法等各式先進之化學性鑑定技術提出化學性

證據外，對於如影像分析、遠距遙測技術、文件調查、電子資訊調查，甚至於

事業之帳務調查等非化學性調查鑑定技術所得證據之重要性亦顯著提昇，促使

舉證資料更加完備，以有效打擊不法情事。  

2.實驗室詐騙行為（Laboratory Fraud）成為環境犯罪之新趨勢  

公民營檢測機構常為事業進行各項環境檢測、分析與認證，以確保事業之

製程、產品與污染排放符合標準。但在環境檢測市場之營業規模逐漸縮小下，

部分不肖業者為謀取利潤而故意偽造、隱瞞實驗室分析數據與 QA/QC 結果，以

及與事業主以不當契約關係獲得合理之分析結果，使得實驗室詐騙行為成為美

國最新發展與成長最快速之環境犯罪類型（Sugg et al., 2002） [7]，而我國亦同

樣面臨環境檢測市場規模逐漸縮小之情形，實驗室詐騙行為之發展情形值得特

別注意。為此，可透過不定期對檢測機構進行盲樣測試、實驗室查核等方式確

認其分析數據與 QA/QC 之真偽；同時隨著電腦、儀器與相關軟體迅速發展，調

查人員應加強對實驗室內相關操作系統、應用程式、電子資料蒐證與分析技術

等技能，以防止實驗室詐騙行為之發生。  

3.公正第三團體之興起  

為避免環保單位處理政府部門所造成之環境污染事件與執行事業稽查取締

時，給予民眾”球員兼裁判”之疑慮，除環保單位需依據標準作業程序執行稽查

取締工作外，亦需要具備非官方身分、實驗室認證資格、環境法醫技術與法律

訴訟能力之公正第三團體加入，以其獨立、超然立場檢視分析污染事件之各式

證 據 ， 並 針 對 政 府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對 污 染 事 件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相 互 進 行 檢 驗 與 質

問，促使污染事件調查與取締過程更加公平、公正、公開，進而使公正第三團

體因此興起，並扮演重要之角色。未來隨著公正第三團體興起，可促進與環境

法醫有關之環境檢測業由過去提供檢測服務而昇級為提供鑑定服務，並進一步

與法律、會計及保險等相關行業異業結盟，進而強化企業競爭力、擴大商業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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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成為下一波環保新興產業之要角。  

4.跨領域人才成為爭相延攬之對象  

以往從事環境保護相關工作之從業人員，多半具備環工、化工、土木、水

利、化學及公共衛生等理工背景即可勝任相關工作。然而，隨著民眾對於環境

品質之要求以及其所具備之知識水準不斷提昇下，環境相關問題之處理已從工

程技術面擴張至法律、經濟面等層面；同時，環境法醫為一綜合性學門，除包

含工程技術之外，更需要法律、會計、保險等專業知識，以有效處理現今複雜

之污染事件。因此，具有工程技術、法律、會計、保險等跨領域專業智能之”木

屐型人”，將成為環保產業所爭相延攬之對象。  

雖然最初環境法醫之發展目的係以科學性調查方法追查污染來源，以利於

後續法律訴訟、責任分配以及損害賠償等工作，並進一步防止環境污染犯罪情

事之發生。然而，環境法醫所使用之各式調查鑑定技術，非僅用於污染犯罪調

查之單一目的，亦可應用於大氣、水體、廢棄物與土壤等受體之污染來源組成

分析，進而作為政策制定、控制管理以及改善對策等上位工作之執行依據，以

促進各項環保措施順利推動並有效聯接與回饋，成為未來環保工作不可或缺之

重要工具。  

五、結    語 

維護優質、寧適之生態環境，為政府機關、企業與全體國民所共同努力之目

標與責任，而此一境界有賴於教育宣導、政策制定、污染防治技術與稽查取締等措

施多管齊下、相輔相成予以實現。由於環境污染事件之發生將直接影響人民日常生

活作息，使得環境污染事件之發生與處理情形常作為民眾對於政府公權力執行以及

施政滿意度之主要依據。然而，隨著產業技術不斷進步、環保犯罪手法不斷翻新以

及民眾知識水準不斷提昇與要求優良環境品質等情況下，過去污染稽查取締方式已

無法滿足現今科學化與制度化之需求，而以公正客觀之科學調查、鑑定技術以及制

度化標準作業程序所構成之環境法醫，則可有效地釐清相關污染責任，以利於後續

法律訴訟及損害賠償，而成為下一波環保發展新趨勢。雖然我國目前在環境法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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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仍屬於起步階段，無論在行政組織、人力資源、教育訓練、鑑定技術、執法程

序與環境污染物指紋資料庫建立等方面仍有努力之空間，但在環保署「環境污染物

指紋資料庫推動小組」執行各項相關計畫，以及「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之

規劃下，持續與產官學研各界合作與交流，必能建構完善之環境法醫體系，強化打

擊環境污染犯罪之能力，並配合各式環保措施積極推動以及相互合作回饋，以共同

維護台灣獨特而珍貴之美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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